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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保密責任

資料發布⽇期:108/10/15

1.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

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」明⽰公務員有嚴守公務機密之義務。

2.刑法瀆職罪章第1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⺠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
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。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⼀年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

或三百元以下罰金」。此⼀規定，為公務員⼀般洩密罪之刑責。」此⼀規定，為公務員⼀般洩密罪之

刑責。

3.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⾄第34條規定如下： 
第32條：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洩漏或交付前項之國家機密於外國、⼤陸地區、香港、澳⾨、境外敵對勢⼒或其派遣之⼈者，處三年

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因過失犯前⼆項之罪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⼆⼗萬元以下罰⾦。 
第⼀項及第⼆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預備或陰謀犯第⼀項或第⼆項之罪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犯前五項之罪，所洩漏或交付屬絕對機密者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

第33條：洩漏或交付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洩漏或交付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於外國、⼤陸地區、香港、澳⾨、境外敵對勢⼒或

其派遣之⼈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因過失犯前⼆項之罪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⼗萬元以下罰⾦。 
第⼀項及第⼆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預備或陰謀犯第⼀項或第⼆項之罪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犯前五項之罪，所洩漏或交付屬擬訂等級為絕對機密之事項者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

第34條：刺探或收集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刺探或收集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為外國、⼤陸地區、香港、澳⾨、境外敵對勢⼒或其派遣之⼈刺探或收集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或

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預備或陰謀犯第⼀項、第⼆項或第三項之罪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犯前五項之罪，所刺探或收集屬絕對機密或其擬訂等級屬絕對機密之事項者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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